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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章、前言 

一、計畫區域概況 
東河溪位於苗栗縣南庄鄉境內，主流發源於新竹縣及苗栗縣交界

加里山山脈之鹿場大山，標高 2,610 公尺，流路自鹿場向北流至加拉

彎大橋再折西流至南庄，至南庄鄉公所前與南河溪匯流而成南庄溪，

東河溪全長約 21.50 公里，流域面積約 82.36 平方公里，其北部與西部

鄰中港溪流域，東接頭前溪流域，南與大安溪流域及後龍溪流域為界。

東河溪治理範圍自斷面編號 13-1 至東河溪與南河溪匯流處止約 3.523

公里，流域內行政區域包含南庄鄉。 

東河溪為中央管河川中港溪水系南庄溪支流，原屬苗栗縣政府管

轄，於民國 89 年改列為中央管河川。苗栗縣政府曾於民國 88 年辦理

東河溪治理計畫，並未辦理公告，惟迄今已歷時 14 載，期間歷經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及數十次颱洪，河道地形及周邊環境均有變化，為配

合河道環境變化及社會發展需求，故辦理中港溪水系南庄溪支流東河

溪治理計畫。本計畫係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2 年 4 月 30 日經水河

字第 10216044370 號函備查之「中港溪水系南庄溪支流東河溪治理規

劃檢討成果修正」，作為河川管理之依據。 

二、計畫範圍 
本次計畫範圍自斷面編號 13-1 至東河溪與南河溪匯流處止，長度

約 3.523 公里，流域面積約 82.36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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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流域概況 
一、水土利用現況 

(一)土地利用 

東河溪土地利用以森林用地佔地最廣約93.2 %，其種類以

天然竹針闊葉混合林為主，其次為其他用地，約佔3.7 %，種

類為草生地、裸露地、崩塌地、礁岩、灌木荒地等，而農業用

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建築用地及遊憩使用用地分別僅佔

1.3%、0.7 %、0.6%、0.4 %及0.1 %。 

(二)集水區水土保持及坡地保育 

流域內部分山區坡度甚陡，穩定性不足易致崩塌，為防範

大量土砂下移，主管單位應嚴格限制對集水區之超限開發利

用，規定宜林地儘量造林保土，宜農地在開發利用前需切實做

好水土保持配合措施；其次對於易崩塌地區應加強土石流防治

相關工作，減少集水區土砂滙入主河道，造成沿岸公共設施及

聚落危害，並應配合主管機關做好疏散避難措施機制。 

(三)水資源利用 

東河溪流域位於永和山水庫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內，屬

南庄供水系統，水質屬於特優水體，計畫區附近設有南庄淨水

場，隸屬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竹南頭份營運所，原水

濁度平均約4~100 NTU，最大出水能力每天7,000立方公尺，供

水地區包括南庄鄉與三灣鄉。 

(四)其他相關開發計畫 

1.都市計畫 

「南庄都市計畫」於民國69年公告發布實施，並於民國93

年5月完成「變更南庄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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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以東村之水溝、山脊及山腰線為界，南至東河溪，西至中港

溪，北至東村河堤北端之農田，面積合計76.34公頃。東河溪流

域僅有下游南庄橋附近位於南庄都市計畫內，流域內都市計畫

區土地使用分區主要為農業區、河川區及保護區。 

2.參山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 

參山國家風景區由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管理，專門管理獅頭山、梨山及八卦山等3處風景特定

區，其中苗栗縣南庄鄉於民國91年2月4日納編到獅頭山風景特

定區。 

獅頭山風景特定區範圍包括新竹縣峨眉鄉、北埔鄉、竹東

鎮與苗栗縣南庄鄉、三灣鄉共5個鄉鎮，面積約24,221公頃。其

中東河溪流域皆坐落於獅頭山風景特定區範圍內。 

二、水文及河川特性 
(一)水文 

本計畫位於台灣苗栗地區屬亞熱帶性氣候區，其特色為季節

風現象較為顯著，冬季多東北風，夏季多西南風或東南風。南庄

鄉之氣溫隨地形不同，而有顯著之變化，亦即沿海平原及鄰近丘

陵屬亞熱帶氣候，高山屬溫帶型，中央山脈地區則屬寒帶型氣候，

年平均溫度約為 20℃。降雨方面依據則是夏季多雨、冬季乾旱，

降雨量多集中於 5~9 月，其次為 2~4 月，10~1 月之降雨量最少，

年平均降雨量約為 2,629 毫米(統計期間為民國 61~98 年)，歷年最

大年降雨量發生於民國 93 年之 4,095 毫米，降雨受季風及地形影

響，山區降雨量較大，其次為丘陵，平原地區降雨量最少。 

(一)河川特性 

東河溪治理區段地勢大致由東南向西北傾斜，而東河溪與南

河溪匯流處地形起伏稍緩；東河溪流域歷年河段縱坡變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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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斷面 1~6 平均坡降為 1/62、斷面 6~10 平均坡降為 1/47、斷面

10~13-1 平均坡降為 1/40。 

河道平面型態大多屬於辮狀河道型態，民國 88 年至民國 96

年期間河道河床高程有下刷趨勢，尤以一號防砂壩下游至東江橋

下游河段趨勢較為明顯，而斷面 5-1 至東河溪出口河段沖刷趨勢較

緩，呈現沖淤互現情形，探究原因為一號防砂壩遭洪流沖刷掏空

壩體基礎毀損(100 年 7 月 8 日已修復完成)，且該處河寬較上下游

河段斷面窄縮，河道束縮導致河床下刷情形相對嚴重。 

河道沖淤方面，民國 96 年至 99 年河道沖淤互見，斷面 5-2

以下呈現淤積河段較多大。 

三、水患潛勢及致災原因 
東河溪中上游屬於山谷河川之 U 型河谷，兩岸多為高崁及岩

壁，河道通洪能力多足夠，民眾大部分沿苗 21 及苗 124 而居，因

地勢較高，故淹水情況不至危及居民住宅，造成生命威脅。 

東河溪之洪災成因，歸納如下： 

(一)凹岸沖刷潛勢較大 

東河溪下游斷面 3~4-2 右岸處於凹岸沖刷潛勢較大，倘若邊

坡繼續受洪流沖刷，可能導致邊坡破壞，間接威脅上方民宅。。 

(二)坡陡流急、洪水沖刷 

東河溪位屬上游，坡陡流急，導致洪水沖刷堤防護岸基腳，

堤防護岸基腳掏空將有崩塌的可能，危急河川兩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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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治理基本方針 

一、治理課題 
(一)河川水道暢通洪流課題 

東河溪現況需布設堤防或護岸區域已大致完成，且根據水

理演算均可滿足25年重現期距洪水位，另跨河建造物方面，亦

無阻礙通洪之虞，惟東江橋橋長不足，日後改建需滿足本計畫

所訂計畫河寬及計畫堤頂高。 

(二)水道沖淤變化及泥砂處理課題 

東河溪河道坡陡流急，集水區大部分為山地地形，颱風豪

雨時洪流流速較大。根據歷年沖淤變化，於計畫範圍河段，民

國88年至96年河床有下刷趨勢，96年至99年期間趨於穩定，另

於東河溪上游有土石流潛勢溪流4條及崩坍地面積28.49公頃，

崩落土石及土砂，可能隨洪水往下游推移，造成下游河床淤

積，目前並未造成東河溪河道的影響，然考量東河溪流域的永

續發展，需針對上游崩塌地加以治理及水土保持工作的推行。 

(三)市鎮聚落及重要產業保護課題 

東河溪流域除南庄橋上、下游(斷面1-1~斷面5)周圍聚集人

口較多外，其餘皆為零星聚落，其中斷面3~4-2右岸處於凹岸

沖刷情形嚴重，為免於後方民宅基礎遭淘空而造成毀壞應加以

保護。 

(四)生態維護課題 

東河溪治理區段現況一號防砂壩無設置魚梯或魚道，將阻

隔水域縱向生態廊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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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川環境營造與維護課題 

東河溪下游河段採築堤束洪方式禦洪，堤防及護岸均採混

凝土設置，與周遭景觀難以協調。隨經濟進步，人民生活及素

養提高，對環境的要求越來越趨自然化，防洪工程應不再單獨

使用混凝土堤防治水，在防洪安全前提下，盡量朝向堤防緩坡

化及護岸低矮化，讓河川治理工程與日常生活環境相結合，並

營造多樣性棲地使河川環境回歸自然。 

二、流域經理基本方針 
東河溪流域內地形以山坡地及丘陵為主，河谷平原集中於下

游兩岸地區，流域內以林業用地佔地最廣，面積約為 76.76 平方公

里，佔全流域面積之 93.20 %，山區宜林地大致為林木覆蓋，超限

利用情形較少，整體保育狀況尚屬良好；因上游山坡地保育區仍

有部分開發行為，其保育狀況是否良好將直接影響下游河道穩定

與安全，故需加強山坡地保育及水土保持措施，以減少地表逕流，

降低洪峰而達到減輕下游河川洪氾災害機會。 

因集水區水土保持狀況良好，為保有流域自然景觀風貌，應

合理利用山坡地，禁止超限利用行為，就地區人文經濟發展情形，

流域土地可維持現況使用，將來如改作其他土地開發，應進行出

流總量管制，以不增加河川洪峰流量為原則。 

三、河川治理基本方針 

(一)水道治理規劃措施以防洪安全為主，並考量自然景觀、生態環

境及水資源利用。 

(二)避免大幅干擾現況河性，不違反河川自然穩定平衡趨勢並能發

揮河川排洪功能。 

(三)除危險河段及人口密集之聚落區外，應採自然方式，維持河道

原貌，以謀求最大容洪空間，降低洪峰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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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川治理有一定保護標準，超過保護標準之洪水仍難免發生嚴

重災害。因此，除工程方法外，尚需配合其他非工程方法治理。 

(五)採河槽治導、防止堤岸沖刷及土地管理等，以順應自然原則，

以管理手段代替治理，在重要保全對象才施以工程手段治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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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水道治理計畫及保護標準 

一、水道治理計畫 
東河溪流域各河段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劃設成果，

除斷面 1-1~4-2、9~10-1(東江橋上游護岸、番婆石護岸 )、及

12-1~13-1(東河護岸)外，其餘河段皆採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共線方式劃設，其各河段茲說明如下： 

1.斷面 1-1 至斷面 4 

本河段長度約742公尺，計畫河寬為142~240公尺。左右岸

水道治理計畫線，主要以既有堤防堤肩線劃設為原則，並考量

現況地形平順劃設。 

斷面1-1~斷面4河段右岸為既設南庄堤防，其水道治理計

畫線依據既有堤防堤肩線劃設，用地範圍線依據現況堤後道路

用地劃設。其中斷面3處將公有地一併劃入。 

斷面1-1及斷面3河段左岸為既設東河堤防及南江堤防，其

水道治理計畫線依據既有堤肩線劃設，用地範圍線配合用地分

割線及堤防用地劃設，並且為防洪需求將未登錄地一併劃入，

參考民國94年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 

2.斷面 4 至斷面 6 

河段長約675公尺，計畫河寬為77~280公尺。左右岸水道

治理計畫線，依既有堤肩線劃設為原則，於山壁或高崁處，參

考民國94年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 

斷面4~6右岸大部分為山壁地形，其中斷面4~4-2右岸為凹

岸沖刷河段且有保全對象，為順暢水流依現況地形劃設水道治

理計畫線，另斷面4-2~6參考民國94年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 

斷面4左岸為既設南江堤防，水道治理計畫線按既有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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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肩線劃設，斷面4-2~斷面6左岸為東江溫泉及部分農地，參

考民國94年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 

3.斷面 6 至斷面 11 

此河段長度約1,611公尺，計畫河寬為57~175公尺。左右岸

水道治理計畫線，主要以既設護岸堤肩線劃設為原則，於山壁

或岩壁處，參考民國94年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 

斷面6~斷面8-2右岸為山壁或高坎，參考94年公告河川區

域線劃設，且採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劃設，

其中斷面7-1~斷面8-1依據計畫洪水位所到達山崁邊緣劃設；斷

面9~斷面10右岸為既設東江橋上游護岸，依據護岸堤肩線劃

設，用地範圍線參考民國94年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而用地範

圍線配合用地分割線，將未登錄地一併劃入 

斷面6~斷面7左岸為東江溫泉及部分農地，參考民國94年

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斷面7~斷面8-2左岸為山壁及高崁地

形，參考計畫河寬及計畫洪水位所到達山崁邊緣劃設，且採水

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劃設；斷面9~斷面9-1為

番婆石護岸，依據護岸堤肩線劃設，用地範圍線參考民國94年

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 

4.斷面 11~斷面 13 

本河段長度約424公尺，計畫河寬為121~208公尺。左右岸

水道治理計畫線，主要以既有護岸堤肩線，以及參考民國94年

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 

斷面12-1~13河段右岸為既設東河護岸，其水道治理計畫

線依據既有護岸堤肩線，用地範圍線參考民國94年公告河川區

域線劃設，其中斷面12-1處將未登錄地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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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11~斷面13河段左岸皆為山壁地形，參考民國94年公

告河川區域線劃設，且採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

式劃設。 

5.斷面 13~斷面 13-1 

本河段長度約71公尺，計畫河寬為70~121公尺。左右岸水

道治理計畫線，主要以既設護岸堤肩線劃設為原則，於山壁或

岩壁處，參考民國94年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 

斷面13~斷面13-1河段右岸為既設東河護岸，左岸為山壁

地形，其水道治理計畫線依據既有護岸堤肩線劃設，用地範圍

線參考民國94年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 

二、計畫洪峰流量 
東河溪保護標準為 25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量，治理計畫範圍選

定東河溪出口、東江橋及東河吊橋等三個控制點。各控制點各重

現期距洪峰流量採用值，如表 1 所示，計畫洪峰流量分配，詳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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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東河溪各流量控制點各重現期距洪峰流量表 
                                                                       單位：立方公尺/秒 

1.1 2 5 10 20 25 50 100

224 509 851 1,103 1,362 1,448 1,722 2,010

(2.72) (6.18) (10.33) (13.40) (16.54) (17.58) (20.91) (24.40)

213 486 811 1,052 1,299 1,381 1,642 1,917

(2.71) (6.16) (10.29) (13.34) (16.48) (17.51) (20.83) (24.30)

181 412 687 891 1,100 1,169 1,390 1,622

(2.78) (6.33) (10.56) (13.69) (16.91) (17.97) (21.37) (24.94)

控制點

東河溪

出口

東河

吊橋

東江橋

流域面積

(平方公里)

重現期距 (年)

82.36

78.86

65.05

 
            註：括弧內之數值為比流量，單位為cms/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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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中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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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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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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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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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註： 1.南庄溪 25 年重現期距洪峰流量依據民國 102 年｢中港溪治理規劃檢討報告｣。 
                 2.南河溪 25 年重現期距洪峰流量依據民國 88 年｢南河溪治理規劃報告｣。 
                 3.東河溪以 25 年重現期距洪峰流量為計畫流量。 
                 4.單位為秒立方公尺。 
 

圖 1 東河溪計畫洪峰流量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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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 

本計畫依據民國 102 年｢中港溪治理規劃檢討報告｣採東

河溪出口（中港溪斷面編號 68）之 25 年重現期距計畫洪水

位 EL. 213.27 公尺作為東河溪起算水位。並以各河段分配之

計畫洪水量及水道治理計畫線，依據計畫河槽斷面地形進行

水理計算，各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如表 2 所示。另計畫堤

頂高以計畫洪水位加出水高 1 公尺為標準，其中斷面 1 計畫

堤頂高與南庄溪平順銜接為 215.13 公尺。 

表 2 東河溪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1 0 213.27 215.13
1-1 83 215.09 216.09 治理計畫終點

2 南庄橋(下) 295 216.60 217.60
2-1 南庄橋(上) 315 218.42 219.42
8-2 東江橋(下) 2,210 253.17 254.17
9 東江橋(上) 2,225 253.92 254.92

13-1 3,606 282.81 283.81 治理計畫起點

13-2 一號防砂壩(下) 3,700 286.80 287.80
14 一號防砂壩(上) 3,755 293.04 294.04
19 二號防砂壩(下) 5,390 325.17 326.17

19-1 二號防砂壩(上) 5,404 329.79 330.79
20 三號防砂壩(下) 5,540 335.13 336.13

20-0 三號防砂壩(上) 5,566 344.23 345.23
20-1 加拉彎大橋(下) 5,665 344.45 345.45
21 加拉彎大橋(上) 5,670 344.85 345.85

斷面編號
河心累距

 (公尺)
計畫洪水位

 (公尺)
計畫堤頂高

 (公尺)
備註

 

（二）計畫水道斷面 

以 25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量，擬訂計畫河寬、水道治理

計畫線等計畫水理演算之計畫洪水位，決定計畫水道縱橫斷

面，如圖 2 所示。另計畫水道橫斷面考量配合現況水道情形

並滿足設計流量，針對各區段水道分別說明，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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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東河溪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民國 99年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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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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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圖 3 東河溪治理計畫水道橫斷面圖(1/2) 



 16

斷面11~13

計畫堤頂高 267.60~279.20公尺

計畫洪水位 266.60~278.20公尺

河床谿線高 261.38~271.02公尺

計畫河寬：121~208公尺

斷面13~13-1

計畫堤頂高 279.20~283.81公尺

計畫洪水位 278.20~282.81公尺

河床谿線高 271.02~276.19公尺

計畫河寬：70~121公尺

苗21線道路

(

用
地
範
圍
線)

水
道
治
理
計
畫
線

(

用
地
範
圍
線)

水
道
治
理
計
畫
線

(

用
地
範
圍
線)

水
道
治
理
計
畫
線

(
用
地
範
圍
線)

水
道
治
理
計
畫
線

 

圖 3 東河溪治理計畫水道橫斷面圖(2/2) 



 17 

第伍章、河川治理措施 

一、河川綜合治理措施 
東河溪治理區段河道坡度陡，河川型態屬辮狀河道，流路尚

為穩定，然於颱洪期間相對較大的洪水量，其流路緊鄰堤身，對

河防構造物衝擊易對基腳沖淘刷造成破壞，進而導致河防災害，

另部份區域可能發生崩塌及土石流災害，土砂生產量進入河道造

成河道淤積，危及現有防洪構造物安全。 

本溪之治理措施乃依前述治理原則進行規劃，並採有效導

洪、防止堤岸沖刷及土地管理等方式為主要治理方針，一方面考

量人口聚落及聯外道路之安全性，布設或加強必要之防洪設施，

另一方面則加強土地利用管理，盡量將易受洪水溢淹區域納入治

理範疇，期能符合本溪河性。 

以下針對東河溪治理原則及工程措施，分述如下： 

1.東河溪斷面 1-1 至東江橋(斷面 1-1~9) 

為保全南庄橋上下游左右岸之南庄鄉東村及南江村居民

安全，於斷面1-1~斷面3右岸及斷面1-1~斷面2左岸河段大部分

已設置堤防。而斷面3~4-2右岸處於凹岸沖刷情形嚴重，為保

護後方民宅及農田免於因基礎淘空而造成崩塌及毀壞，需布設

南庄護岸保護。 

斷面4-2~9兩岸大部分皆為山壁，且滿足計畫保護標準，

則無構築防洪設施之必要性。 

2.東江橋至斷面 13-1(斷面 9~13-1) 

斷面12-1位於東河護岸下游凹岸轉彎水流攻擊面處，為避

免基腳遭受沖刷造成防洪構造物安全，依現況需要布設基腳保

護工保護，其餘河段位處山邊，則無構築防洪設施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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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河段治理工程措施功能、種類、效益及位置 
依據計畫堤頂高檢討，既已防洪設施皆滿足 25 年重現期距計

畫洪水位加 1.00 公尺出水高之保護標準，惟斷面 3~4-2 右岸處於

凹岸沖刷情形嚴重，為保護後方民宅免於因基礎淘空而造成毀

壞，需布設南庄護岸；另各橋梁均可滿足計畫洪水位加 1.00 公尺

出水高，即本計畫範圍內跨河構造物無阻礙通洪之虞。重要工程

布置示意如附件一所示，其設置位置及數量長度，如表 3 所示，

各項工程構想說明如下： 

1.新建堤防、改善堤防或堤防加高工程：無相關工程。 

2.新建護岸、改善護岸或護岸加高工程：斷面 3~4-2 右岸處於

凹岸沖刷情形嚴重，為保護後方民宅免於因基礎淘空而造成

毀壞，應布設南庄護岸，長度約 320 公尺。 

表 3 東河溪計畫範圍待建防洪設施一覽表 

堤防 護岸 堤防 護岸

- - - - - 2-1 3~4-2 南庄護岸 - 320

左岸 右岸

編號
斷面

編號

工程內容

(公尺)
編號

斷面

編號

工程內容

(公尺)工程

名稱

工程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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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河段治理非工程措施 
非工程方法應著重於流域之經營管理，為減輕水患及防治需

配合流域管理之落實，相關之流域管理事項及配套措施概述如下： 

1.民眾教育及宣導 

運用新聞媒體及舉辦相關活動，藉以教導防洪概念及方

法，提高民眾防災意識，減少洪災損失；教導民眾愛護河川，

不隨意丟棄廢棄物，阻礙河道通洪；宣導自然生態保育觀念，

以避免不當之開發，減少洪災損失，且推動河川清掃等民間活

動等。 

2.防災預警體制 

東河溪兩岸地勢較高，在25年重現期距計畫洪水位下無淹

水情形，惟遇高重現期距洪水位時，仍有可能發生洪災，故對

於流域內主要聚落規劃避難路線，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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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除依上述治理措施之工程與非工程之方法以及手段外，東河

溪凹岸河段沖刷潛勢較大，每年應進行防洪構造物安全檢查，如

有構造物損壞或基礎明顯淘刷時，應儘速整修或加強保護，以避

免洪水來臨時產生潰堤，造成重大災害。而在未佈設工程河段，

應做為農業或綠地使用，如需作為其他建築用途，需自行有適當

防範措施。 

另斷面4~4-2及斷面11~13-1河道中堆積大量砂石，或其他

河段流路緊鄰提身，日後可依現場情況進行河道整理，以增加

通洪斷面。 

因應天然災害之河川形勢改變及基於公益性之保全對像

防護，治理計畫未佈設工程之河段，因天然洪災受侵蝕河段及

危及保護對象時，得依法取得工程用地與興建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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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配合措施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利用 
沿河兩岸洪水氾濫區域以計畫洪水加以推估，主要洪水到達區域

多半為受地形及跨河構造物束縮影響或既設道路及護岸損毀之地段附

近，在此所提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主要說明用地範圍線外之計畫洪

水到達區域，如附件四所示，東河溪於計畫洪水下不至於產生溢淹情

形，因此無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已布置防洪設施但尚未施工完成前之區域，應儘量做為農業或綠

地使用，如作為其他建築用途，應興建防洪設施或填高地面至計畫洪

水位以上並有完善之排水設施，其臨近河面應有適當之護岸工事以維

安全。 

在未布置防洪設施保護區域，應儘量做為農業或綠地使用，如作

為其他建築用途，應自行有適當之防範措施。 

治理計畫河段內除東河溪東河吊橋右岸附近之東河村、東河溪東

江橋下游左岸東河村，以及南庄橋上下游左右岸之土地利用為住宅用

途外，大部份仍以農業用途為主，惟於將來本流域內有變更區域計畫

時，河川區需與本計畫之水道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配合。 

二、都市計畫配合 
針對南庄都市計畫之東河溪行水區，涵蓋斷面 2~4 南庄橋上下游

河段右岸行水區劃設範圍，與本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衝突，且劃設

河道寬度不足，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於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配合本

治理計畫辦理之用地範圍線進行修正，變更為｢河川區｣，以利河川管

理及治理，南庄都市計畫須配合本治理計畫變更修訂表，如表 4 所示。 



 22 

表 4 南庄都市計畫須配合本治理計畫變更修訂表 

變更區段 原都市計畫分區 建議處理情形
變更面積

(平方公尺)

斷面2~3.1
住宅區、機關用地

、農業區

配合用地範圍線

變更為河川區
約2,528

 

三、現有跨河建造物之配合 
東河溪治理河段內橋梁計有南庄橋、東江橋及加拉彎大橋等 3

座，於計畫洪水量下，各橋梁水理檢討結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東河溪現有橋梁水理檢討成果表 

斷面編號 

計畫 

洪水位 

(公尺) 

計畫 

堤頂高 

(公尺) 

計畫 

河寬 

(公尺) 

橋梁現況 
粱底 

高程 

不足 

橋粱 

長度 

不足 

權責 

單位 
建議處理方式 橋長 

(公尺) 

梁底 

高程 

(公尺) 

橋墩數 

(座) 

2-1 
南庄橋 218.42  219.42  162  175 223.48 4 - - 

苗栗縣 

政府 

滿足計畫堤頂高

及計畫河寬，通

水能力無虞。 

9 
東江橋 253.92  254.92  57  45 256.90 無落墩 - ◎ 

苗栗縣 

政府 

現況通洪無虞，

無急需改善之必

要性。 

21 
加拉彎大

橋 
344.85  345.85  60  60 346.80 1 - - 

苗栗縣 

政府 

滿足計畫堤頂高

及計畫河寬，通

水能力無虞。 

註： 1.”-“表無橋長不足或梁底高程不足之情形。 
     2. ”◎“表橋梁長度不足。 

 

由表中得知 3 座橋梁皆滿足防洪標準，未來新建橋梁之高度及跨

河長度需與本治理計畫配合，其中東江橋橋梁長度不足，現況通洪能

力無虞，日後改建需滿足本計畫所訂計畫河寬及計畫堤頂高。另請橋

梁主管單位隨時注意橋基穩固及通盤性之檢測，以確保居民行的安

全；另橋梁主管單位辦理橋梁改善工程時，應充分考量河床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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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合 
(一)灌溉取水口之配合 

東河溪流域治理河段引用東河溪水源，以灌溉南庄地區南龍圳

灌溉區域，其進水口僅有1處位於右岸，其進水口目前尚能配合本

治理計畫，未來相關整治工程應注意維持取水口原有取水功能。 

(二)排水配合 

治理計畫河段內，無區域排水等大型排水路，因受地理環境影

響，兩岸現有甚多支流及山坑野溪滙入，其河道坡度較陡，本身可

自然排出，入口較無積水或洪水溢淹問題，保留適當之出口銜接；

但若為公告土石流潛勢溪流，則應請相關主管機關加強防範改善，

及應設置土石流監測系統，加強監測，並研擬災害緊急通報及應變

計畫。 

五、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保育治理措施 
東河溪上游集水區由於山勢陡峭，部分地區容易受洪水沖刷導致

崩塌，此將直接影響集水區內水土保持，導致土壤流失進入河道造成

河道淤積，降低河道排洪功能，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應加強水土保持措

施，以防大量土砂下移，至於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應配合事項如下： 

1.加強上游坡地水土保持工作，包含崩塌地植生復育、農地水土保

持、道路水土保持、土石流整治及野溪、蝕溝治理等，嚴格取締

違法濫墾及濫建，積極獎勵輔導植生、造林或沿排水路設置森林

緩衝保護帶，並採計畫採伐與造林之方式改善上游集水區之覆蓋

狀況並改變坡地利用情形。 

2.本溪流域內大部分為山區，除下游已開發地區外，其餘則多為未

開發地區，多屬原始森林、草原等，林相尚佳；惟部分山坡地超

限利用供農業使用及自然風化之崩地或地質裸露區，易因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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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佳，表土易遭沖蝕流失，造成河床淤塞，基於水土保持及坡

地保育所需，請主管機關應加強集水區之水土保持及坡地保育，

並嚴格禁止人為不當開發，並加強綠地保全及增加地表入滲措

施，且按地形及地質條件，嚴格限制山坡地超限使用，並規範必

要之水土保持措施以防表土之沖蝕。 

六、洪水預警與緊急疏散避難之配合措施 
計畫區域內皆可滿足 25 年重現期距保護標準，對於超過計畫保護

標準之洪水事件，應配合治理相關之防災及減災措施；並加強洪水預

警及避災之工作，使居民及早獲得洪水情報，預做警戒及防範準備，

並依計畫做好各項緊急處置及避難措施，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本計畫提供避災場所及路線，如圖 4 所示，請地方政府參考配合地方

發展擬定切合需要的緊急疏散辦難地圖。 

七、生態維護或保育之配合措施 

東河溪全區位於永和山水庫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內，水質屬

於特優水體，全段為未污染河川，但其上游集水區因觀光事業之蓬

勃發展及部份坡地栽種蔬菜等作物亦有日趨增加趨勢，污水、農藥

及泥砂排入河川大量增加，為維護河川水質，對森林樹木之濫伐及

垃圾廢棄物處理有關主管機關應加強管制，所有廢水排放均應依照

環保署汙水放流水標準加強管制。 

東河溪流域屬於參山國家風景區之獅頭山風景區，生態資源豐

富，然河道設置多座防砂壩及潛壩，請設施相關權責單位設置或改

建河中結構物時，應維持河川縱向生態廊道的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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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避難場所

   避難路線

   聚落位置

N

S

EW

東河國小南庄鄉公所

0 250 1000 公尺500 750

避難場所
東河國小
地址：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132 號 
電話：(037) 823423 
南庄鄉公所
地址： 苗栗縣南庄鄉大同路3號
電話：(037) 823-115  

圖 4 東河溪緊急避難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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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環境營造之配合措施 

本計畫河段之河川環境改善工作，主管單位進行設計施工

時，除容入當地特色外，亦應維持水流自然活力，使河川保持

原有蜿蜒能力，由於本溪仍處於發展階段，故應避免刻意改造

天然河岸，造成河道直線化及斷面固定化，而應保留河床自我

調整、演變能力，維持活用河川本身最大限度。 

東河溪斷面1-1~2-2左岸現況已施作景觀步道，然於南庄橋

下方步道動線中斷無連續，主管機關作此段動線連結，以增加

遊客行走步道興致，另於施作相關景觀設施考量結合左岸高灘

地既有的植物做整體規劃營造美好景象。 

九、河川管理及工程維護注意事項 
(一)河川管理之配合 

東河溪治理計畫經核定公告後，河川管理應按用地範圍線

與河川區域線兩者間，取較寬者為管制範圍，劃定為水道治理

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如涉及有關河川區域開發行為

之公共安全認定，應依水利法第78、78-1、82條及河川管理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而為防止水患應嚴禁濫墾及佔用河川地與水

爭地之情事，以確保計畫洪水之暢洩，水利署第二河局將嚴格

執行河川管理之工作。 

另依「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落實辦理東河溪

沿岸防洪、排水設施維護事項，以維應有防洪排水功能。 

(二)濫倒廢棄物管理 

東河溪流域污染物主要排放源包含家庭生活污水、畜牧廢

水、事業廢水、垃圾滲出水及旅遊污染等，於東河吊橋附近河

道高灘地，有燃燒垃圾情事發生，此將導致河川水質逐漸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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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維護河川水質，目前主要河道有水利署第二河局河川巡

防員經常性巡邏、管理，較無濫倒廢棄物情況發生。 

十、其他配合事項 
(一)防砂壩改善及維護管理權責 

經查東河溪一、二、三號防砂壩權責單位為林務局新竹林

區管理處，為維持河道坡降及保護加拉彎大橋橋基安全，林務

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分別於斷面19~19-1及20~20-0興建二、三號

防砂壩，然目前二號防砂壩基礎已受水流淘刷，且三號防砂壩

副壩已損壞，權責單位應考慮河道現況進行評估修復興建，另

參考本計畫河川生態調查，得知此區並無迴游性魚類，以粗首

鱲，台灣石賓魚與台灣馬口魚、台灣間爬岩鰍、脂鮠、台灣纓

口鰍、明潭吻蝦虎等淡水魚為主。 

二、三號防砂壩其設置目的為穩定河床，並且有保護上游

加拉彎大橋橋基之功能，現況加拉彎大橋橋基橋基裸露，若

二、三號防砂壩未修復，持續遭受洪流淘刷破壞，則後續無法

穩定該區域河床，河床將嚴重下刷，恐會造成加拉彎大橋橋梁

倒塌，危及用路人行車安全。 

(二)其他配合計畫 

苗21線為本流域重要聯外道路，目前部分護岸基腳已淘空

危及道路安全，主管單位苗栗縣政府應盡速辦理施作基腳保護

工，並定期維護道路的邊坡及基腳保護，以保障用路人安全。 



A 

 
 
 
 
 

附件一 水道治理計畫及重要河防建造物布置圖(含用地

範圍線) 



B 

 
 
 
 
 

附件二 水道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 



C 

 
 
 
 
 

附件三 水道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D 

 
 
 
 
 
 
 
 
 

附件四 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圖 



E 

 
 
 
 
 

另冊 土地異動清冊、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地籍

套繪圖冊及歷次地方說明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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